
年度考核注意事项
1.岗位类别：管理、专业技术、工勤技能；（严格按照岗位设置的岗位类别）。
2.岗位名称：管理（处长、副处长、科长、副科长、科员）；专业技术（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、见习）；工勤（高级工、中级工、初级工）。
3.管理岗位考核：处级、科级人员一起考核；
专业技术岗位考核：分别在高级（教授、副教授）、中级（讲师）、初级（助教）专业技术人员中考核；
工勤岗位考核：高级工、中级工、初级工一起考核。
4.年度考核人员总数不含直优人员、合同制人员，年度考核优秀人员数量不超过总人数的15%，数字按四舍五入计算。
5.继续教育情况要写上内容和完成的学时，成绩为“合格”。
6.定量考核情况记载里要填写同类岗位人数及排名。
7.本部门合同制职工的年度考核表单独交回人事处，附件9（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      年年度考核审核花名册，从年度考核办法中下载）中不再包含合同制职工的年度考核成绩。

